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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發布用戶卡信息 
同意書 

Release of Consumer Card Information 
Consent Form 

 
為了協助卑詩省疾病控制中心(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和一個或多個省級衛生當局， 

及可能還有加拿大食品檢驗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調查由食源引致的疾病爆發， 
 
 
本人     （填寫姓名），同意向卑詩省疾病控制中心(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及其衛生合作夥伴發布我購買食品的信息，以調查食源引致的疫情爆發。 

 
 
店舖名稱*:           
                        
*如果使用了多個零售商的用戶卡，請就每個零售商填寫一份單獨的同意書。 
 
 
店舖地址:          
 例如：12th and Maple, Vancouver 
 
家居地址:          
 
城市:          
 
電話號碼:          
 
卡號碼: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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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衛生官員用: 
 
 
根據涉及產品的發病情況、潛伏期和預期保質期，請提供有關產品的大致購買日期： 
 
           由:           至:          不知道 
                         日/月/年                        日/月/年 
 
收集個人信息的目的 

26 除非屬於以下情況，否則公共機構不得收集或為公共機構收集任何個人信息： 
(a) 是根據某項法案明確授權而收集該信息， 

(b) 是出於執法目的而收集該信息，或者 

(c) 該信息與公共機構的運營計劃或活動直接相關，並且是它們所必需的信息。 

 
如何收集個人信息 

27 (1) 除非屬於以下情況，否則公共機構必須收集個人信息或促使直接從信息所涉及的個人那裏 

收集個人信息： 
(a) 獲得以下人士授權，用另一種方法收集信息 

(i) 該名人士， 

(ii) 專員根據第42(1)(i)條，或者 

(iii) 另一條法例， 

         (a.1) 收集信息對於個人的醫療是必要的，但不可能做到以下各項 

               (i) 直接從該個人收集信息，或者 

               (ii) 根據(a) (i)段規定，獲得授權以另一種方法收集信息， 

     (b) 根據第33至36條，可能向公共機構披露該信息，或者 

     (c) 收集信息的目的是 

         (i) 用來確定是否適合獲得榮譽或獎勵，包括榮譽學位、獎學金、獎品或助學金， 

         (ii) 在法院或司法或準司法法庭進行訴訟， 
         (iii) 收取債務或罰款或付款，或者 

         (iv) 執法 
 (2) 公共機構必須確保向其收集個人信息的人，或導致其個人信息被收集的人，獲得告知 
    (a) 收集該信息的目的， 
    (b) 收集該信息的法定權力，以及 
    (c) 可以回答該名人士有關收集該信息問題的公共機構官員或僱員的職銜、辦公地址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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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3) 第(2)款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a) 該信息與執法或第15 (1)條中提及的任何內容有關，或者 
      (b)  負責該法案的部長免除公共機構遵守該法案的責任，因為這樣做會 

          (i)  導致收集不准確的信息，或者 

          (ii) 違背收集信息的目的或損害收集信息的用途，或者 

      (c)  有關信息 

          (i)  根據第(1)款，不需要直接從信息所涉及的該名人士收集，並且 

          (ii) 不是從信息所涉及的該名人士直接收集而來。 

 
 


